
 

 

晚 堂 ～ 講 道 概 要  

創 世 記 第 36 講  

日期：2026 年 2 月 28 日          講題：信仰的傳承 
講員：李文康傳道          經文：創世記二十四 1-9 
 

大綱： 

1. 信仰傳承的基礎：神的應許和祝福 (V.1) 

 

2. 信仰傳承的原則 (V.2-6) 

A) 讓家庭以神為中心 

B) 不偏離神引導之路 

 

3. 信仰傳承的方法 (V.7-9) 

A) 回顧神的恩典和作為 

B) 交託和相信神的帶領 

 

生活實踐： 

 憑信心與信實的神同行 

 在家庭、教會及社區中，成為信仰的橋樑，領人進入主的祝福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創世記二十四 1-9 

(和合本修訂版) 
 

第1節 亞伯拉罕年紀⽼邁，耶和華在⼀切事上都賜福給他。 

第2節 亞伯拉罕對他家中管理他⼀切產業最⽼的僕人說：「把你的手 

放在我大腿底下。 

第3節 我要叫你指著耶和華—天和地的神起誓，不要為我兒⼦娶我所 

居住的迦南地的女⼦為妻。 

第4節 你要往我的本地本族去，為我的兒⼦以撒娶妻。」 

第5節 僕人對他說：「如果那女⼦不肯跟我來到這地，我必須把你的 

兒⼦帶回到你出來的地方嗎？」 

第6節 亞伯拉罕對他說：「你要謹慎，不可帶我兒⼦回那裏去。 

第7節 耶和華—天上的神曾帶領我離開父家和本族的地，對我說話， 

向我起誓說：『我要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。』他要差遣使者在

你面前，你就可以從那裏為我兒⼦娶妻。 

第8節 倘若那女⼦不肯跟你來，我叫你起的誓就與你無關了，只是你 

不可帶我的兒⼦回到那裏去。」 

第9節 僕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亞伯拉罕的大腿底下，為這事向他起誓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
